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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平 动 态
 

 

京平律师团队介入四川雅安天全县拆迁维权案 

 

  刘先生在四川省天全县城厢镇北城村合法拥有房屋，近期，相关部门拟刘先生该位置的

房屋用于道路建设。但是在实施该征收拆迁项目的过程中，刘先生未见到任何征收决定或拆

迁手续。相关部门找到刘先生协商补偿，但是承诺补偿标准实在过低，因为待拆房屋乃刘先

生全家唯一的居住场所，失去房屋后，全家的生活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没有与政府

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为了切实解决自己面临的困境，刘先生经过多番考量，决定采用法

律途径维权，并找到了北京京平律师团队。 

  经过和律师团队深入接触后，刘先生决定全权委托经验丰富的赵健律师、张波律师代理

其拆迁维权。目前律师经过认真审查了委托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听取委托人对拆迁情况的陈

述，已制定了一整套的拆迁维权方案。相信在专业拆迁律师的帮助下，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能

够得到保障。

 

 

 

京平律师团队介入安徽六安拆迁维权案 

 

  赵先生等4户都是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的居民，在金寨县都有自己居住的房屋。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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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等人房屋所在地块重新进行了规划，赵先生等4户面临拆迁。政府为了降低拆迁成本

减少对赵先生等人的补偿，想要以违法建筑的理由拆除部分房屋。赵先生等4户，不服政府

的行为，想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经人介绍，赵先生等4户找到北京京平拆

迁律师团队，并且进行了详细的沟通。 

经过几次详细的交谈，赵先生等人聘请了赵健、库建辉和刘大伟三位专业拆迁律师代理

自己维权。三位律师现已正式介入案件，并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维权程序。三位律师将会充分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为委托人争取到最高补偿，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利。 
 

 

京平律师团介入吉林长春拆迁维权案 

 

  马女士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马女士的丈夫、婆婆在南关区南岭街道有一套生活和

居住了多年的房子。由于政府拆迁改，马女士家的房屋面临政府征收。在房屋补偿问题上，

马女士家和拆迁方迟迟不能达成补偿协议。马女士家于2014年3月12日收到拆迁方的《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书》。法律意识较强的马女士随即针对《补偿决定书》提起了行政复议。由于

案件复杂，马女士经过一家人协商决定到北京聘请专业的拆迁律师代理自己维权。经人介绍

马女士同北京京平律师团队取得了联系。 

  经过马女士和拆迁律师团队的律师多次深入的沟通，马女士聘请了赵健、曹星和刘大伟

三位专业拆迁律师代理自己家的拆迁维权案件。现在三位律师已经正式介入案件，根据案件

事实制订了详细的拆迁维权方案。接下来律师们将会依法启动维权程序，全心全意的为委托

人的合法权利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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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铲除了农民的地上物，不代表就征收了土地 

  

    2014年6月10日，楚天都市报上刊登了

一则吸引读者眼球的新闻“一铲了事不能成

为征地绝招”。原来，6月7日上午，家住黄

陂盘龙城许庙村的杨凤珍，家中的4亩桃林

在夜里被人用推土机挖毁，辛苦栽培的果

树，眼看满树的桃子就要成熟了，却遭此劫

数。该村村委会负责人称，这片地已被征用，

开发商急着动工挖了果林。 

  且先不说开发商在农民的土地上动工

是否有相关的审批手续，相应的项目立项及

规划许可是否都齐备，单单就其直接将农民

土地上的果树铲除本身就是违法的。农民的

土地一般都是集体组织所有的，由集体组织

分配给农民使用，基于这种合法的使用权，

农民在土地上种植的树木也好，青苗也罢，

那都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更是他们维持生计

的重要依靠，不管是政府征收还是开发商开

发，在双方没有协商好补偿的时候，谁都不

能去破坏，否则就是破坏他人财物，是犯罪。

我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

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施行征

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同时也规定了“公

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是，宪

法对征收补偿的要求却不明确，目前就只有

《土地管理法》当中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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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

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这个上限，这就留下

了各地方依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操作的空间。 

而且，从《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

法》等规定来看，对集体土地实施征收的前

提有两个：一是要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二是

要根据法律规定。由于公共利益目前法律既

未直接界定，也未授权明确由谁来界定，也

导致了集体土地征收中必然缺乏可操作性，

而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看，对于集体土地征

收的法定权限和程序，法律只是原则性的规

定或者未作规定，更多地是依赖于国家政

策、行政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显然，目前

在征收前提问题上，集体土地征收只停留在

一个口号性规定中，这也是目前征收实践混

乱的根源。 

  有些地方政府是真的不懂法而存在违

法征收，而更多的则是钻法律的漏洞，在法

律条文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浑水摸鱼，加

上广大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法律知识缺乏，政

府在征收过程中滥用公权力，对征收补偿的

标准规定过低，严重损害了被征收者的宪法

权利，由此便引发了一些激烈的社会矛盾。

媒体上频现的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暴力流

血事件和各种罕见的抗拆招数不时地吸引

着大众的眼球，这也使得全国民众对征地拆

迁的关注度久盛而不衰。由此，修法的必要

性就格外突出，但是一部法律的修订谈何容

易，尤其是这样一部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

利益群体诉求博弈颇多的法律。今年，作为

全国土地主管部门的国土资源部开展征地

制度改革试点的工作部署，大概也是出于

“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考虑。不管怎样，广

大的被征收人应当明白一点，政府的征收行

为必须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即使

政府经过多次努力协商和被征收人确实无

法达成一个一致意见，也应当是按照法定程

序作出相关的征收补偿决定，达到法定的期

限后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执行，而上边新闻中

这种为了征收土地，随便动用挖土机毁坏地

上物的行为显然是违法的，而这种行为既触

犯了国家刑法，更不等于已经征收了树木所

在的土地，而这种违法行为也势必会得到法

律的严惩。 

      

 

 

征收补偿不应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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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25日，中国广播网上一则题为“山东多名拆迁户遭神秘人喷射‘毒气’ 4人

重症”的配图新闻吸引了广大网友的眼球，并被国内各大门户网站转载。文中称山东聊城经

济开发区的多个拆迁户接连遭到不明身份男子的袭击，面部被喷射“毒气”，目前4人仍在

重症监护室治疗，事件疑与房地产公司在征地补偿问题上存在争议有关。据了解，该村村民

发现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村上的土地施工，因村民们没有拿到被征土地安置费，便上前阻止对

方施工，结果被喷射有毒气体，后四十多位村民向聊城国土资源部门反映完开发商违规开发

等问题返家途中又遭袭，还有村民是被人上门袭击。有录像显示，对村民实施喷射的人员乘

坐一辆轿车，事发后快速驶离现场。 

  看了这则新闻不免让人“谈拆色变”，纵观全国不管是征收土地还是房屋，在征收过程

中，征收方和被征收方对于补偿的争议是永远的主题，百姓认为“给钱不够，补偿不合理”，

政府或房地产公司认为“百姓刁蛮，胃口太大，想靠着征收发家致富”，双方站在各自的立

场上互不相让。通常来说，任何一户的征收谈判都不会一次成功，没有个三番五次的交手肯

定是谈不出个结果的，更有所谓的“钉子户”经常屹立于“孤岛”或者路中间而成为媒体报

道的热门。于是，各种变相的逼迁手段开始上演，轻则是几十号人轮番谈判，谈不出结果休

想吃饭休想睡觉;或是社会闲散人员的恐吓、威胁;更有停水停电、挖路围堵。重则砸玻璃、

砸门、扔爆炸物;上门打人、伤人、强拆，喷射毒气显然也是这些非法手段之一，目的无非

是要被征收人对补偿数额

进行妥协。对老百姓而言，

如果只有上述这些非法的

逼迁手段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征收行为往往都是政府

实施的，而政府手中的公权

力是其可以随意支配的，被

征收人在遭遇这些非法手

段的时候，报警或者去相关

部门反映情况一般都会吃

上闭门羹，这些公权力部门不但不对被征收人实施救助和保护，反而站在征收方的立场上对

百姓多加劝阻、百般刁难。这不但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也激化了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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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要化解目前征收实施中存在的这些矛盾，最根本的必然是依靠修法，从征收前提到征收

标准，要明确，要细化，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才可以压缩各地依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征收补偿

的操作空间，也可以避免双方各执一词的补偿争议，但是，修法不是说一句话这么简单的事

情，肯定要有一个过程。因此，目前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是补偿争议的双方要积极走上法治轨

道，用一种文明的、理智的、有效的方法去解决争议。从被征收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无法接

受补偿方案，自己期望的补偿数额又无法取得征收方认可的时候，不要无理取闹，也不要誓

死甘当钉子户，可以通过请律师介入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对征收方来讲，如果认为补

偿标准已经达到合理的界限，被征收方的要求不可理喻，同样也可以通过有权单位作出补偿

决定等行政裁决程序来解决矛盾。只要有一方启动法律程序，将事情纳入法治轨道，另一方

也必然会跟随法治的脚步，这样既可以解决双方的补偿争议，又可以避免流血伤亡等恶性事

件的发生，何乐而不为呢。 
 

 

京平点评 
 

 

京平视角：“短命工程”难逃频繁拆迁，城市规划岂同儿戏? 

  

    6月22日，新华网发布了一则题为《云南耗资2.7亿短命工程调查：100多套房屋待拆迁》

的新闻，称云南省河口县滨江路沿岸耗资2.7亿元的“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

建设项目仅仅建成3年之后又面临被大部分拆迁的命运。据报道，该项目从2009年11月项目

一期动工建设，至2011年2月三期验收，建成后曾被当地誉为“边境明珠”;然而，这个刚刚

使用3年多且运行状况良好的项目，却因一个政府文件而殒命，而拆迁费用保守估计要3亿元

左右。 

  显然，这又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政绩工程。实际上，此类“短命工程”在以往也常常见诸

报道，例如：重庆市一投资千万元新修的殡仪馆没用过就废弃;成都市投资数10亿元3年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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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非遗公园”;北京市一体育馆刚装修一新就要被拆除;福州市“史上最短命小学”投入

使用仅1年多就面临拆迁;昆明市经济适用房还没有入住就面临拆迁的命运;河南省新野县投

资千万元的公园为了给五星级酒店项目“让路”，尚未建好就被毁掉„„ 

  诸如此类的“短命工程”早已饱受诟病，但为何却仍然屡见不鲜?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建设工程需要办理一系列

的立项、规划等审批手续，

这些工程如果注定“短命”，

又是如何办下诸多手续，继

而成功进行建设的?以云南

省河口县的这个工程为例，

我们还可以找到4年前工程

建设时的相关报道，当时政

府的说法是“结合城市特

点，对红河河岸建设按照高

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要求进行规划„„通过整合土地资源改造脏、乱、差、臭的环境顽

疾，将红河河岸改造成为一道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风景线”，并将“拉动河口经济、造福

子孙后代”;而在耗资2.7亿元建成该项目后，才过了短短的几年，却又要用3个亿来拆除改

造遮挡河口口岸风景的商铺，还号称“还河于民，还景于民”。然而，即使打着光鲜的旗帜、

喊着响亮的口号，也不得不令人质疑，究竟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背后的其他东西?如此朝

令夕改、劳民伤财，城市规划岂同儿戏? 

  作为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蓝图，城市规划应当立足长远，且不能频繁修改。根

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城市规划方案的编制必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并经上级政府审批;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还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

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而城市规划一经批准，即

具有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因此，地方政府频繁修改城市规划、频繁拆迁导致

出现“短命工程”，无疑使得城市规划丧失应有的严肃性，变成“一届领导一套规划”，最

终只能打造层出不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制造更多的 GDP泡沫，而实质上却是对社会资

源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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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平视角：被拆迁人应谨防征收补偿中“丢了西瓜捡芝麻” 

  

2014年6月24日南方日报上一则“待遇不如

钉子户 洲头咀原拆迁户索补偿”的新闻报

道，引起广大网友关注。文中称广州市建委

月度接访日上，十几名在过去几年里已签订

拆迁合同的代表集体上访。他们不满最近完

成拆迁的住户获搬拆迁地附近的电梯房，而

他们当年拿到的只是每平方米7500元的货

币补偿或者只是安置了楼梯房。对此，市建

委主任侯永铨表示，不可能拿现阶段的情况

去套用以前的情况，建委将仔细研究拆迁户

的诉求，如果诉求符合政策能补偿的范围将

补偿，但如果政策没有相应规定，拆迁户只

能去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拆迁户代表提

出，当年拆迁方曾许诺即使早签协议，万一

后面的补偿有提升，他们能拿到提升的补偿

费。所以，他们希望拆迁方能履行承诺。不

过广州市建委现场并未回应是否有过类似

承诺。 

  这类问题在征收拆迁领域是非常普遍

的，说白了就是被拆迁人签了补偿协议又反

悔的，之所以反悔是因为进行了比较后发现

原本自认为是比别人多占了便宜的补偿到

头来却是最少的，当初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签

字，最根本的还是被拆迁人没有对征收补偿

作出理性的判断，在欠缺考虑的情况下签了

字。几乎所有的拆迁方在进行动迁的时候，

为了缩短拆迁时间往往会抛出一些拆迁奖

励政策，这些政策是出于对配合政府征收，

积极搬迁的被拆迁户的奖励，小则几千，大

则几万，还有的是以高于其他被拆迁户补偿

标准为条件，这些奖励对被拆迁户来说确实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被拆迁人就是在这

些奖励的诱惑下，匆忙之中就在拆迁补偿协

议上签了字，更有甚者拿着空白协议就签。

在我们看来，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但是

“当局者迷”，这样的被拆迁人当时眼睛只

顾盯着这些奖励，耳朵里听的也全是拆迁方

说的非常美好的许诺，笑逐颜开地取了奖励

款，回头发现事先承诺的事情根本无法兑

现，又或者像上边所述的被拆迁人，发现在

自己之后签订补偿协议的安置条件都比自

己好，这时候心有不甘再去找拆迁方理论，

却发现已经非常难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

于，很多被拆迁人在拆迁补偿没有达到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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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下，为了赶快拿到拆迁奖励，就迅速

签了补偿协议，这其实是一种很愚昧的小聪

明，拆迁补偿才是真正的西瓜，那点奖励也

只不过是个芝麻粒，而这种为了奖励不顾补

偿就自愿签协议的做法无疑是“丢了西瓜捡

芝麻”。 

  征收补偿，目前我国法律只有程序上、

原则上的规定，对具体标准并未制定，也不

可能制定，因为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一致，

被拆迁人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数字标准是不

可能制定出来的。虽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在

征收时，可以直接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按照被征收房屋类似

房地产的市场价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

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

估确定。但是评估结果往往是被拆迁人所不

能接受的。而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导致的房屋

拆迁补偿目前并没有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

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土地征收

补偿适用问题规定“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补偿标准予以补

偿”，然而参照的执行情况大多数也都是因

补偿不合理而差强人意。由此，不管是哪种

土地性质导致的征收补偿都是没有一个明

确的数字标准的，所以在征收补偿的问题上

才会出现一户一个价，争议不断的乱象，因

此，被拆迁人一定要正视这种争议，不要不

计后果只图眼前小利或者轻信拆迁方口头

许诺，更不要随波逐流，看大家都签字了自

己也签，如果补偿不合理，在协商不能解决

问题的情况下，应及早地通过法律途径去解

决，千万不要在签署了协议之后再去买后悔

药吃。当然不能否认，个别拆迁过程中，拆

迁方存在违法的逼迁手段，例如：恐吓、威

胁、骚扰、破坏财产、停水停电、挖路围堵

等，遇到这些情况更应当用法律武器来保护

自己，而不是屈服于这些非法逼迁的手段去

签订不合理的补偿协议。总之，签订征收补

偿协议时一定要慎重，补偿内容、履行的期

限等都要明确写在协议中，千万不要因图小

利而随便签字，由此留下的问题恐怕将要花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 

 

 

以案说法
 

 
 

拆迁律师显身手，镇政府强拆被确认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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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事实】 

  江苏宿迁某民办学校创办于2004年，是一所依法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成立民办学校。学

校创办以后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先后获得市、区“民办先进教育单位”等各项荣誉。然而由

于政府拆迁良好的教学秩序被打破。从2011年开始经常有不明身份人员的人员来学校滋事、

骚扰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学校大门前边被镇政府用做了垃圾处理厂更是严重影响了教学和

生活。2013年7月5日，耿车镇城管环卫服务中心向学校下发《违法违规建筑限期拆除通知书》。

2013年8月10日凌晨，拆迁方政府组织人员强行对学校实施强行拆除，导致学校的建筑部分

被拆，大量财产遭到毁坏或者丢失。学校对强拆行为报警求助，宿城公安分局却迟迟不履行

职责。强拆发生后学校聘请了律师，针对公安局不作为和宿迁市政府不履行查处违法强拆的

义务提起了诉讼。遗憾的是没有达到维权的效果。但是学校并没有放弃法律维权，北上京城

找到了专业拆迁律师团队————北京京平拆迁律师团。 

  【维权过程】 

  拆迁律师团队派出了专业知识过硬和办案经验丰富的赵健律师和张波律师代理该学校

维权。经过同学校代表的

详细沟通，律师们在充分

了解事情经过以后，以最

快的时间制定了具有针对

性的拆迁维权方案。 

  本案中，拆迁方凌晨

强强拆学校房屋的行为明

显违法。律师们特事特办，

除了对政府征地拆迁行为

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同时

还提起了对镇政府违法强

拆行为的追责程序。因为律师们通过对学校提交给拆迁律师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虽然在起

诉宿城公安分局不作为的案件中败诉，却得通过判决到了确切的证据，实施强拆行为的确为

耿车镇政府。在律师们的指导下，学校向宿城区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请求确认耿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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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强行拆除学校部分房屋的行为违法。经过律师和委托人的共同努力，宿城区人民政府受

理了复议申请并对案件依法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耿车镇政府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替自己

争辩的机会，拿出了学校违法用地的证据。可惜的是耿车镇政府，对自己违法强拆学校房屋

的违法行为最终不能自圆其说。在事实和法律面前，宿城区人民政府依法做出了公正的复议

决定：确认耿车镇政府拆除学校部分房屋的行为违法。 

  目前案件虽然还在继续，但复议耿车镇政府违法强拆的胜利确实维权过程中浓墨重彩的

一笔。当然不只是鼓舞委托人维权的决心，打击拆迁方的气焰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通过复

议的胜利律师们成功的打开了维权胜利的大门，逐渐掌握拆迁维权的主动权。 

  【律师说法】 

  维权案过程中拆迁律师大显身，取得关键程序的胜利，推动了案件进展，鼓舞人心。总

的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专业拆迁律师具备其他领域的律师不具备的更为丰富的拆迁专业知识，和更为宝

贵的拆迁维权经验。有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的积淀，拆迁律师在办案的过程中才能灵活多变，

程序具有针对性，准确的发现案件的症结所在，并且对症下药。 

  二是，委托人坚定的法律维权的决心。在团队介入前委托人就已经尝试过法律维权，但

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够取得维权的效果。在第一次维权败诉后，委托人仍然坚定的选择法律

维权，才能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三是，委托人和办案律师之间的相互信任。委托人能够积极的配合律师的工作，按照律

师的指导去完成律师交给的 “任务”，使维权程序能够顺利的进行，并最终取得了效果。 

  总之，案件能够取得突破是拆迁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接下来

案件一定能够取得圆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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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遭强拆起诉无门，拆迁律师破解立案难题 

 

  

【案情简介】 

  尹先生投资2000多万元，在陕西省宝鸡

市渭滨区马营镇某村承租了十几亩土地，经

工商、税务，环保等各级政府部门审批，成

立了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然而到了2012年7

月，该公司突然接到宝鸡市高新区拆迁办的

电话通知，说公司所占土地已经被宝鸡市石

油机械厂项目建设征用，要求该公司搬迁，

却几乎不给补偿。在简单的电话通知后，尹

先生的公司随即遭到断电断水，2012年8月

16日深夜更是遭到封堵，公司人员上去交涉

也被暴打。 

  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在2013年5月28日，

当天一支400多人的强拆队闯进该公司，短

短的一天之内就将尹先生苦心经营的企业

化作废墟。如此飞来横祸，对尹先生来说简

直是灭顶之灾，2000多万的投资何止牵扯到

一家的身家性命，当初借钱给尹先生投资的

那几个家庭几十口人的希望都已毁于一旦，

这是尹先生一辈子也还不起的债呀!无奈之

下，尹先生赶紧联系律师求助，经多方打探，

尹先生找到专业代理拆迁维权案件的北京

京平拆迁律师团队，经过与律师的深入交

谈，最终决定委托团队中办案经验丰富的王

炳峰律师、黄爱华律师全权代理维权。 

  【办案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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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入案件后，两位律师对案情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分析，并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维权

方案。很快，法律调查、查处、复议、诉讼

等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全面铺开。其中，针对

企业房屋被已经违法强拆的事实，经过多方

调查，办案律师敏锐地发现，实施强拆行为

的主体既不是法院，也不是政府，而是宝鸡

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这显然是违法的。

根据本案的这种特殊情况，两位律师当机立

断，决定暂时跳出以往拆迁维权案件的办案

思路，针对这一情况指导当事人提起民事诉

讼。 

  于是，在两位律师的协助下，当事人一

纸诉状将强拆其房屋的宝鸡石油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起诉到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然

而，起诉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当事人提

起的是民事诉讼，但是因为涉及拆迁项目，

同样遭遇了立案难题。渭滨区人民法院在

2014年3月15日就已经收到当事人的起诉材

料，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

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7日内作出是否立

案的决定，然而渭滨区人民法院却迟迟没有

作出处理，直到过了法律规定的7日期限后，

才于2014年4月2日向当事人下发《民事裁定

书》，裁定对本案不予受理。 

  合法财产遭到非法强拆，然而

却起诉无门，这对当事人而言无疑

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不禁对人民法

院的公正性充满质疑。不过，在久

经沙场的办案律师看来，尽管区法

院的刻意刁难明显不公，但也早已

在意料之中，于是办案律师随即起

草上诉状，指导当事人向宝鸡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状中，

办案律师力斥区法院裁定超过法律

期限、违反法律规定进行实质审查等种种劣

迹。终于邪不胜正，在办案律师的据理力争

之下，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5

日作出《民事裁定书》，撤销渭滨区人民法

院作出的上述裁定，要求渭滨区人民法院对

本案立案受理。虽然本案的最终结果还没有

出来，但是在律师的鼎力协助下，已经成功

地开了一个好头，有力地打压了实施强拆者

的嚣张气焰，为未来的维权之路做好铺垫。 

  【律师说法】 

  拆迁维权案件错综复杂，每一个案件都



咨询热线： 010—63797888              京平拆迁报  第十六期 

 

 

京平-2014-06 

 
 

有其自身的特定情况，针对不同的案件采取

不同的策略，这是专业拆迁律师与非专业人

士的一大区别。也只有抓住每个案件的关键

点，蛇打七寸，才能起到快速有效的维权效

果。当然，由于拆迁案件的特殊性，维权行

动的每一步都极有可能受到来自公权力的

妨碍，行政程序如此，民事程序也是如此，

这就要求办案律师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

灵活的应变能力，针对实践中的各种维权障

碍，采取对应的措施予以清除，为维权行动

扫清道路。当然，其中不可或缺的是对法律

和公正的信仰、对维权信念的坚持，这一点

无论对于律师还是当事人而言，都十分重

要。

 

 

 

 

律师支招 
 

 

拆迁补偿久

谈不妥陷入

僵局应积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 

 

  2014年6月12日上午，四川在线消息网上出现一则配图新闻——成都最牛“钉子户”续：

拆迁工作遇阻 天丰路改造只剩最后一个路口。照片中半幅天丰路被“钉子户”腰斩，据说

因为搬迁价格的原因，有几户居民仍然居住在里面导致公路在最后一公里变成“血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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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照片迅速在网上走红，成为各大门户网站转载的焦点，成都“最牛钉子户”也成了微博上

的热词。有的网友在评论中力挺涉迁的居民：“是先有房子后有路，修路的时候就该规划

好。”、“不应该直接把人家叫做‘钉子户’，人家没有钉在那里，人家本来就住那里。”

另一方面，有网友也表示做“钉子户”要不得，“个人认为，遇到这样的钉子户，最好的方

式就是绕着走。” 

  看到这则新闻，笔者想起了一篇名为《法治化处理拆迁矛盾》的文章，文章称，因拆迁

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成为当前中国为数最多的矛盾之一，法治化处理拆迁矛盾着力之一是在公

平合理的补偿标准上下大工夫，核心是不让被拆迁的老百姓感到吃亏。文章中指出，百姓认

为“给钱不够，参与不足”;政府或房地产公司认为“百姓刁蛮，不断加价，给多少钱也不

卖，甚至卖了又后悔”，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互不相让，但是，拆迁矛盾不是个死结，通

过法治的途径可以得到解决。这也是笔者想要表达的观点。 

  自古以来遇到征收也好，拆迁也罢，百姓关注的往往都是自己的生存居住问题，而政府

关注的则是项目建设进度，是执政业绩。两者之所以会产生矛盾，根源是政府给出的征收补

偿并没有让被征收人满意，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个别人确实存在“靠拆迁发家致富的”心理，

漫天要价，不可理喻，但是大多数情况还是补偿低的问题。不管政府出于什么理由对居民安

身立命的家园施行征收，自然应当以最大的诚意给予补偿，居民之所以抱怨和不满，往往并

不是因为征收行为本身，而是在这个行为下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安置，这才是问题的实

质。那么我国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也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2011年

公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

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

同时，“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

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

办法评估确定。”关键是，这个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被征收人总是不予认可的。更加棘手

的是，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导致的房屋拆迁补偿目前并没有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土地征收补偿适用问题规

定，“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不能直接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但可

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 ，而“参照”本身就是

个模糊的标准，这也就导致了征收实践中争议和对抗的出现，有时矛盾激化竟出现流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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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件。 

  其实，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自从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以来，我国法治化进程不断推进，

法制环境也越来越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因此，征收补偿的矛盾和争议也应当积极

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上来解决。从被征收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无法接受补偿方案，可以通过法

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对征收方来讲，同样也可以通过启动法律程序来解决矛盾。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

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

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

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当然，在启动征收补偿决定程序时，必须将

被征收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和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明确告知。总之，征收矛盾中的双方必须有

一方先启动法律程序，才可以引导双方以一种理智的、文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法治

国家应该积极提倡和不断追求的目标。 

 

 
 

 

拆迁方说我家的房子是违法建筑，是否可以补偿? 

 

    近期，很多被拆迁户打来咨询电话，有

的说“我家的房子已经盖好并且住了好几十

年了，现在拆迁方说我们的房子没有房产

证，是违法建筑，给我们很低的拆迁补偿”，

还有被拆迁人说“我这房子有一部分是有房

产证的，可是后来我们扩建了一部分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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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证的，现在拆迁方说我们扩建部分是违

法建筑，不给补偿，这合理吗?”现在笔者

就违章(法)建筑的认定、法律依据、适用条

件做一个梳理，以此帮助广大被拆迁户正确

应对在征收过程中遇到的上述问题。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违章(法)建

筑”的含义，在学术界目前比较认可的一种

说法是：违反《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建造的建筑物和

其他工作物。这个词之所以在拆迁过程中会

频繁出现，主要是涉及到拆迁的补偿利益问

题。征收实践当中确实有一部分被拆迁户抱

着侥幸心理，在拆迁之前快速地新建、扩建

部分房屋，在拆迁过程中想以此来要价获得

更多的拆迁补偿款，殊不知，这是自欺欺人

的小聪明，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竹篮子打水一

场空。因为现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房屋征收范

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

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

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

予补偿。”然而，还有一种情况是，拆迁方

为了达到一个低成本征收的目的，不管三七

二十一上来先给你定个违章(法)建筑，将被

拆迁人打懵，然后再用破例“适当补偿”让

被拆迁人感觉是占了大便宜而顺利搬迁。此

外，实践中还存在“小产权房”的提法，所

谓小产权房，是指违反法律规定，通过租赁、

占用等方式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建设的

房屋，小产权房并非法律术语，它实际上就

属于违章(法)建筑的类型，即没有取得建设

用地使用权而建设的房子,面对这样的房子

拆迁，拆迁方自然不愿意补偿，但如果站在

被拆迁方的角度，对房子进行了较大投入后

一分补偿没有必定是接受不了的。面对拆迁

方的种种说法，广大的被拆迁人法律意识强

的还知道咨询咨询律师，核实一下拆迁方的

说法是否正确，但是更多的被拆迁人因为自

身法律意识浅薄，也就稀里糊涂地被“拆”

了，事后发现事情不对，再来咨询律师寻求

法律帮助的时候，已然是十分被动了。那么，

被拆迁人就要注意了，遇到拆迁方主张你的

房屋是违章(法)建筑的时候，首先你要看看

先以下几个关键点，判断一下你的房子到底

是不是违章(法)建筑。 

  第一：时间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是2008年才开始实施的，然而目

前拆迁方对2008年以前的违章(法)建筑的

认定基本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作出的，这显然就是有问题的。我国

法律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对一部法

律实施前的行为，是不能适用这部法律认定

其违法的。因此，被征收人首先要想想自己

的房子是哪一年建的，如果是在08年之前就

修建好的，那么拆迁方以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为由认定你的房子是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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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筑就不能成立，至于拆迁方依据其他

的法律法规认定违章(法)建筑的情况，就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专业律师来帮你抗

辩了。其次，08年以后建设的房子，即使是

违章(法)建筑，也不代表在拆迁中就一定拿

不到补偿，但这就要借助律师的专业技能去

帮助你争取!总之，2008年是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来认定违章(法)建筑

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二：认定主体及依据。违章(法)建筑

的认定不是随便哪个部门都可以的，例如在

实践中，很多拆迁公司或者拆迁办就直接说

人家的房子是违章(法)建筑不予补偿，这是

不对的，认定一栋房子是违章(法)建筑，必

须是法律授权即有权的执法机关才可以作

出，一般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建筑物所

在地的相关部门来认定。那么违章(法)建筑

的认定也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

依据就作出认定肯定是不行的，目前实践中

一般是以违返《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作出认定的居多，08年之前也有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村庄和集镇

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作出违法认定的。 

  第三：行政强制程序。《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

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

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

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

可以依法强制拆除。”这个法律条文就说明

了，违章(法)建筑在相关部门认定为违章

(法)建筑后，首先要公告，限期自行拆除，

自己不拆除的，作出强制拆除的决定书，催

告履行，最后才是相关部门进行强制拆除，

针对这些环节，当事人都可以提起行政复议

或者行政诉讼。当然，前提是你要正视这些

文件，及时地请律师介入，如果一直盲目自

信，对相关部门的法律文件无动于衷的话，

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分析了以上这三点，你就应该可以判断

出自己的房子到底是不是拆迁方所谓的违

章(法)建筑了，也可以发现在认定违章(法)

建筑的过程中，拆迁方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要明白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予补偿的

“违章(法)建筑”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无

偿拆除的建筑，而不能以是否具有产权证或

者批准文件作为判断是否是违章(法)建筑

的唯一标准。没有相关的产权证明很多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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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社会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并不是产

权人主观之过。经过以上的分析，如果你的

房子事实上并不是违章(法)建筑，但是拆迁

方就是给你定性为违章(法)建筑的时候，您

就不要犹豫也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尽早请律

师介入，帮助你去获取合理的拆迁补偿。如

果确实是违章(法)建筑，也可以尽量争取补

偿，当然，这个争取是需要专业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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